招标内容及要求

一、采购标的需实现的功能或者目标，以及为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要求；

采购标的需实现的功能或者目标：满足昆明市儿童医院的使用要求。

为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要求：无。

二、采购标的需执行的国家相关标准、行业标准、地方标准或者其他标准、规范；

投标人所提供设备必须是全新的、成熟的、稳定的产品，提供的产品符合国家的相关标准及要求。

采购标的需满足的质量、安全、技术规格、物理特性等要求；

一标段：手持式脉搏血氧仪

	序号
	技术参数

	（1）
	1.适用于小儿、新生儿的监测。
2.转运监护仪，满足救护车，直升飞机和固定翼飞机,通过相关转运标准。

	（2）
	3.≥5英寸彩色触摸电容显示屏，支持屏幕手势滑动操作，支持穿戴医用防护手套操作。
4.整机重量＜1Kg，小巧便携。

	（3）
	5.≥IP44防尘防水，易清洁和适用医院内外不同临床救治环境。
6.坚固耐用，抗1.2米6面跌落，满足转运过程中的复杂临床救治环境。

	（4）
	7.整机无风扇设计。
8.内置锂电池供电，支持≥3小时的持续监测。

	（5）
	9.内置DC电源接口，可以进行车载充电。
10.具备3/5导心电，阻抗呼吸，血氧、无创血压、2通道体温。

	（6）
	11.支持插入床旁监护仪插槽作为参数模块使用，即插即用。
12.具有多导心电监护算法 ，同步分析≥4通道心电波形。

	（7）
	13.心率测量范围：小儿/新生儿15 - 350 bpm。

	（8）
	14.波速提供50mm/s，25 mm/s、12.5 mm/s、6.25 mm/s可选。

	（9）
	15.支持房颤及室上性心律失常分析功能，必须包含：室上性心动过速，SVCs/min，标配支持≥20种实时心律失常分析。

	（10）
	16.提供ST段分析，提供显示和存储ST值和每个ST的模板。
17.具有QT/QTc测量功能，提供QT，QTc和ΔQTc参数值。

	（11）
	18.可显示弱灌注指数（PI）。

	（12）
	19.提供双通道体温测量，提供两通道体温测量差值显示。
20.提供手动、自动间隔、连续、序列等四种无创血压测量模式。

	（13）
	21.※使用年限不得低于5年。

	（14）
	22.※所提供产品的生产日期与到货日期间隔不得大于6个月。


注：

1、各标段所投设备如涉及专机耗材，需对专机耗材进行报价，但专机耗材报价不计入投标总价，也不参加投标报价评审。

2、本项目专机耗材的报价只作为采购人购买耗材的参考依据，且专机耗材报价不得高于市场价。

3、采购人可以根据实际需求决定是否与中标单位签订耗材单价合同，合同期限一年。
4、投标产品若在云南省集中采购系统有挂网，需提供产品编码及相关截图，以及在云南省集中采购系统上的省内、省外参考价格。且需保证投标报价在云南省集中采购系统上进行采购(不属于云南省阳光采购平台范围项目，若阳光平台无同类产品，可不提供)。

5、如在合同执行过程中以上试剂国家及地方医保局组织集中带量采购，招标方将执行相关集中带量采购政策，投标人须对招标方执行相关集中带量采购政策予以认可。
四、采购标的的数量、采购项目交付或者实施的时间和地点； 

1.交货期：合同签订后30天内完成到货、现场安装与调试、培训，验收合格后交付使用。
2.质保期：原厂质保≥2年。

3.交货地点：昆明市儿童医院。

五、采购标的需满足的货物标准、期限、效率等要求；

无。

六、采购标的的验收标准；

按照合同约定交付仪器设备，需要交付仪器设备的合格证、保修卡、装箱清单、商检部门出具的商检合格证明和海关报关手续及相关资料（包括但不限于操作手册、使用指南、维修手册、安装调试说明书、服务手册等）及配套附属设备、配件、必要消耗品等。

七、采购标的的其他技术、服务等要求；

★在本地有常驻原厂设备维修工程师，接到设备报修电话后，应当在4小时内到达现场处置。
